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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福建省仙游木兰抽水蓄能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福建省木兰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福建省仙游木兰抽水蓄能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该项目位于仙游县社硎乡和菜溪乡交界处,项目拟建设4台单机容量为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泵水轮发电机机组，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电站枢纽工程主要包括上水库、下水库、输水发电系统、开关站和永久道路等。上水库位于仙游县社硎乡田利村西南方向约700米处大度溪上，总库容691万立方米，调节库容625万立方米，正常蓄水位858.0米，死水位824.0米;下水库位于仙水溪干流九仙溪三级电站坝址、厂址之间，总库容865万立方米，调节库容688万立方米，正常蓄水位259.0米,死水位234.0米。项目总投资890865万元，环保投资16096万元。
根据报告书评价结论、莆田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技术评估报告和莆田市仙游生态环境局初审意见等内容，项目建设符合《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年）》《福建省“十四五”能源发展专项规划》《莆田市仙游县仙水溪流域综合规划（2020-2035）》《莆田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等相关规划。在严格落实报告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本项目所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缓解或控制。我局同意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对策措施。

三、在工程建设和投入运行中，你公司应认真对照并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区域生态保护。优化工程布置，严格控制施工范围，不得违规占用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一级二级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加强施工管理，减轻项目建设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的影响；加强施工队伍和工作人员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方面的教育指导，包括珍稀保护植物的识别和上报管理等；严禁在施工期间捕杀猎物。同时针对重点保护动物严格控制征地范围，及时对临时占地进行恢复，对永久占地进行绿化；选用低噪音设备或选择低噪音施工方案，禁止晨昏进行高噪声活动，做好施工爆破方式、数量、时间的计划，减弱爆破对重点保护动物的影响。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案，加强评价区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古树名木保护，对工程影响范围内重点保护植物优先进行避让，无法避让的实施异地移栽等保护措施。

（二）严格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严格执行环保法规和标准要求，采用工艺先进的施工方法和污染防治措施。工程各类污废水包括生砂石料冲洗废水、混凝土系统废水、施工机械设备清洗水等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严禁排放废污水至下游双溪口水库，保障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蓄水前开展水库生态环保清理，运行期加强库周环境管理，严格控制污水和畜禽粪便等污染物进入水库，控制库区渔业养殖，禁止发展网箱和投饵养殖。落实防止水土流失措施，弃渣场、中转料场及表土堆存场设置拦挡设施和截排水设施。运行期要强化库周植被保护，控制水土流失，定期打捞和清理，保证库区水质良好。运行期严格落实生态流量下泄措施。为确保下游河道最小生态环境用水的要求和维护河流的自净能力，工程蓄水初期和运行期，上水库下泄生态流量0.0024m’/s、下水库下泄生态流量0.194m’/s。工程沿上水库库片布置环库道路，环库道路岸坡侧设有排水沟收集汇水后，排向下游。下水库在泄洪放空洞出口处设置生态放水管，通过闸阀开启或控制开度进行流量调节，同步建设坝下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
（三）全面落实大气环境保护措施。施工中落实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等抑尘措施；对开挖、爆破、临时堆料场等多粉尘作业面和道路定期洒水；加强大型施工机械和车辆管理，禁止使用尾气排放不达标的施工机械和车辆；混凝土拌和系统、砂石料破碎筛分车间全封闭，安装集气、除尘、喷雾等设备，并规范建设运行。

（四）强化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运输时间，优先选择低噪声机械设备；临近居住点的施工场地采取隔声、吸声措施，原则上夜间禁止高噪声施工活动，严格控制车辆运输；做好爆破施工组织，优化爆破工艺，减少噪声、振动影响；运营期加强设备维护，源头减少噪声。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排放要求，运营期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排放标准。项目实际运行过程中，如遇噪声扰民等情况，需进一步强化项目声环境管理，安装临时屏障等隔声减振设施或采取其它噪声防治措施等，最大程度减少降低对周边居民噪声影响，确保区域声环境质量。
（五）规范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建筑垃圾进行分类回收，施工弃渣统一运送至弃渣场处理；机修废油、变压器废油、废旧蓄电池等危险废物规范收集暂存，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六）强化环境风险防控。配套建设事故应急设施，加强废水和危险废物的管理，对重点污染防治区采取严格有效的防泄露、防渗措施；按要求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储备风险防范应急物资，做好环境风险应急预防。

四、你司应建立环保管理机构和制度，明确环保人员和岗位职责。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报告文件经批准后，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重新报批。

六、请莆田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做好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莆田市仙游生态环境局落实属地原则，负责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你公司应按规定自觉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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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莆田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仙游生态环境局，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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